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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有關委任行政總裁之詳情

本公告由中國恒有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17.50(2)條刊
發。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2)條，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日之公告（「公告」）
所載楊明忠先生（「楊先生」）獲委任為行政總裁作進一步說明。

楊先生獲委任為行政總裁之詳情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補充楊先生獲委任為行政總裁的詳情如下：

楊先生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加入本公司附屬公司恒有源科技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至今於本
集團已累積超過19年工作經驗。

楊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行政總裁，自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日起生效。他亦擔任集團多家
附屬公司的董事，即恒有源科技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北京恒有源環境系統設備安裝工程
有限公司、邢台恒有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恒有源科技發展集團邯鄲有限公司。

楊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屬調任，他與本公司已訂立僱傭合約，基礎工資為年薪
港幣611,795元，另加績效獎金（績效獎金將以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確定的公式為基礎，並根
據本公司二零二二年度經營業績的各項主要績效指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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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楊先生持有本公司2,08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巳發行股份約0.0459%。

除上文所披露外，楊先生(i)並無於本公司股份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定義下的任何
其他權益；(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權股東概無任何關係；(iii)
概無於過去三年在任何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位；(iv)並無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擔任
任何職務；及(V)並無其他有關委任楊先生的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垂注，亦無其
他資料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2)條規定予以披露。

承董事局命
中國恒有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徐生恒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局由執行董事徐生恆先生、陳蕙姬女士及戴祺先生，非
執行董事楊巍先生、張軼穎先生及劉婀寧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德繩先生、武強
先生、賈文增先生及關成華先生組成。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
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
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
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刊載於GEM網站（域名www.hkexnews.hk）「最新上市
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之網站www.chyy.com.hk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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